惠州市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基本政策一览表

	序号
	医疗保险救助政策
	重点医疗救助对象
	低收入医疗救助对象
	其他特殊困难医疗救助对象
	全市参保人

	
	
	低保对象
	特困供养人员
	
	
	

	1
	基本医疗

保险
	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

	2
	资助参加

医保
	享受政府按居民医保B档资助购买医保
	   --

	3
	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（大病保险）
	享受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（大病保险）待遇：年度内产生的政策内住院医疗费用个人自付部分（含起付标准）超过1万元以上费用报销95%。

	4
	门诊医疗

救助
	--
	享受政策内个人自付部分，报销100%。
	--
	--
	--

	5
	住院医疗

救助
	享受政策内医疗费用扣除基本医保、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报销和救助后个人自付部分，按不低于70%比例给予救助。
	享受政策内医疗费用扣除基本医保、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报销和救助后个人自付部分，按100%比例给予救助。
	  --
	   --
	--

	6
	临时医疗

救助
	年内政策内住院费用个人自付超3000元以上部分，可申请临时医疗救助，一般最高不超5000元。
	可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的精神和实际情况实施临时医疗救助。
	--

	7
	慈善大病

医疗救助
	符合条件的，均可申请。政策外合理住院费用，按不同比例给予救助（具体按《惠州市慈善总会城乡困难居民医疗救助办法》规定执行）。

	8
	临时救助

（生活困难）
	视家庭困难程度，一次性给予适当救助，最高不超过8000元（具体按《惠州市临时救助实施办法（试行)》规定执行)。

	9
	疾病应急

救助
	在惠州市内收治的发生急重危伤病、需要急救但身份不明或无力支付相应费用的患者为救助对象。各级医疗机构对其紧急救治所发生的费用，可向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申请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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